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以下简称“人行武汉分行”）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七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和总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的部署，坚持把政务公开作为推动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率、转变机关作风、改进金融服务的重要举措，形成了组织结构严密、责任主体明晰、制度体系完善、公开形式多样的政务公开工作格局，提升和扩大了人民银行的政策执行力、社会公信力和服务影响力。

一、完善体系，规范流程，夯实政务公开工作基础

（一）责任落实到位，健全政务公开工作体系。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调整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有关成员，并向总行和地方相关主管部门报备。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在政务公开工作中的责任，形成全行上下整体联动、齐抓政务公开工作的共识与合力。

（二）严格执行政务公开有关工作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执行政务信息公开审核制度，落实政务公开信息报批程序，保证公开信息合法、准确；完善政务公开考核制度，将相关处室及辖内各单位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年度责任目标考核范围，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执行政务公开档案管理制度，对日常工作资料进行归档整理保存。

（三）整理职权目录，力促政务公开透明运行。按照行政权力“取得有据、配置科学、运行公开、行使依法、监督到位”的要求，稳妥有序地对人行武汉分行所有行政职权依法进行清理、审核、汇总，并编制行政职权目录、操作规程和流程图，明确社会公众救济途径并对外公开，着力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保证公开内容真实可信、过程有据可查、结果公平公正。

（四）强化监督制约，确保政务公开落实到位。强化政务公开内部督查，纪检监察部门定期和不定期对政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强化政务公开外部监督，通过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聘请监督员等形式，受理社会公众监督投诉。

二、打造平台，畅通渠道，彰显政务公开工作成效

（一）打造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常态公开。主要利用公告栏、触摸屏、办事明白卡、内联网等形式进行信息公开。特别是在人行武汉分行互联网站中专门开辟政务公开栏目，对履行职责过程中新产生的政府信息进行常态更新。2011年，共通过各种形式公开信息500余条。

（二）打造服务大厅平台，便民公开。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继续加强对湖北辖内分支机构综合服务大厅建设的指导，重点对行政服务大厅的功能定位、实际运行、制度建设、制度执行等方面进行指导。

（三）打造新闻媒体联动平台，广泛公开。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通过各类媒体访谈、专稿、专访等方式，围绕货币政策解读、金融IC卡、金融支持抗旱保丰收工作、信用记录关爱日、建党90周年、农村金融全覆盖等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四）打造会议活动交流平台，重点公开。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通过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金融工作会议、中小企业银企合作促进会以及各类论坛向地方党政部门、金融机构、社会公众公开金融工作情况、金融政策情况，发布湖北省金融运行数据，分析解读全省金融运行情况。

三、加强培训、检查和指导，推动政务公开工作开展

（一）组织政务公开工作自查，选择湖北辖内分支机构进行现场检查。通过发放调查表等形式，督促湖北辖内分支机构对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情况进行自查。在自查基础上，重点选择部分单位进行现场检查。通过自查和检查，进一步提高分行湖北辖内政务公开工作质量，促进了湖北辖内政务公开工作均衡发展。

（二）指导湖北辖内分支机构编制职权目录并对外公开。要求湖北辖内分支机构对本单位行政执法项目进行清理，逐步编制执法职权目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并向社会公布，方便公众知晓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政许可、检查监督、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法律依据、条件和程序。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00余条，主要内容包括机构职责和设置、金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金融运行监测及金融稳定、金融知识、金融宣传、业务工作信息、有关外汇业务信息等。
二、信息公开方式

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人行武汉分行按照“网络公开为主，报纸、公开栏、电视等其他公开方式为辅”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一是通过分行互联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并及时更新。二是通过湖北省公众诉求信息处理系统，深化公众参与功能，建立社情民意通道，接受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和建议，处理公众对人行武汉分行政务信息的咨询。三是在机关大厅设置电子触摸屏，摆放业务知识宣传手册，方便群众现场查阅和操作。四是通过征信宣传月、金融知识进社区等专题宣传活动，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宣传人民银行业务信息。五是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公布人行武汉分行业务工作及需要社会周知的信息。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未收到依申请公开事项。

二、申请处理情况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无申请处理情况。 

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未向申请人收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社会公众、金融服务对象的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下阶段，人行武汉分行将积极拓展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增强政府信息公开主动性。同时巩固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11年，人行武汉分行暂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